 

沧州市科技局
关于推荐2010年度沧州市科学技术奖的通知
 沧科成字〔2010〕02号
各县(市、区)科技局、驻沧单位、市直有关单位：

　　为做好2010年度沧州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，根据《沧州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的规定，现将推荐参评项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推荐范围

　　2010年度市科学技术奖只推荐科技进步奖。重点推荐范围包括：工业、农业、社会发展领域中的自主创新科研成果；产学研联合创新成果；实施技术开发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完成重要科技创新、科技成果转化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；实现产业关键技术、共性技术和配套技术创新，显著提升我市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。

　　二、推荐条件及有关规定

　　（一）推荐市科学技术奖项目，要求整体技术必须应用一年以上，提供证明本项目整体技术已应用一　　年以上的旁证材料，以截止日期2010年4月30日以前计算。

　　（二）申报项目中涉及有关技术标准、技术规程的，必须作为附件填报。凡与“三废”（废水、废气、废渣）处理有关的项目，必须附市级(不含县级市)以上环保部门出具的环境监测报告或环境影响评价证明；医药、食品、兽药、农药(含生物农药)、植物生长调节剂、饲料添加剂等产品附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生产的批文或注册登记证件。

　　（三）推荐项目属社会公益类的须通过鉴定或验收，其他类别项目成果鉴定材料可以不作为必须提交的申报材料。医卫类鉴定成果应于2010年1月31日前完成河北省科技成果登记。

　　（四）推荐项目申报材料报送完毕后，不再进行有关申报材料的补正处理。

　　（五）请各推荐部门、项目完成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严格把关，若出现问题，由各推荐部门、项目完成单位自行负责解决。

　　三、推荐程序

　　（一）推荐办法

　　2010年度沧州市科学技术奖实行限额推荐，请严格依照下达的指标推荐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负责本地所属单位申报项目的推荐工作，所推荐项目应以工农业项目为主，社会公益类项目原则上不超过30%，否则不予受理；市直部门负责本部门及所属单位申报项目的推荐工作。

　　（二）推荐程序

　　1、请各推荐单位登录《沧州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管理系统》网站（以下简称申报网站，网址：(http://221.195.68.132/xmsb)下载相关文件，包括：《2010年沧州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手册》）。

　　2、各推荐单位进入申报网站，在“用户类型”栏目选择“推荐单位”，使用推荐单位号和登录口令（另行发放）点击“生成推荐指标”，为申报单位生成“推荐号和校验码”，每一对推荐号和校验码对应一个推荐项目，并将申报网站网址、推荐号和校验码告知申报单位。各推荐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工作手册》的具体要求，认真做好项目遴选和推荐材料的审核把关工作，并按操作要求进行推荐。

　　3、各申报单位进入申报网站，在“用户类型”栏目选择“完成单位/完成人”，利用推荐单位提供的推荐号和校验码登录申报网站，利用“上传”功能将网络申报材料通过网络提交，并将书面申报材料报送有关推荐单位。

　　4、各推荐单位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，必须按要求进行先期形式审查，书面推荐书需加盖推荐单位公章。

　　四、推荐材料要求

　　（一）申报材料包括电子版推荐书和书面推荐书两部分，应确保推荐书的电子数据和书面材料内容完全一致。如不一致，将取消该项目的参评资格。

　　（二）各推荐单位负责将书面推荐书2套（含全红章1套，复印件1套）、推荐项目汇总表一式2份（系统自动生成）报送市科技局成果市场科。

　　（三）推荐书的书面材料（主件及附件），一律用线绳装订，不另加封面。

　　（四）全红章材料要求编写页码，在附件前需增加附件目录。

　　（五）报奖材料一律不退，请各单位做好存档工作。

　　（六）为核实申报材料的真实性，沧州市科技局将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申报项目对其经济效益、论文等情况进行复查，一旦发现问题将取消该项目参评资格。

　　五、推荐时间

　　截止时间为2010年7月23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　　地点：沧州市科技局三楼成果市场科。

　　联系电话：2129116
